
A01099《资源税税源明细表》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财产和行为税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 号） 

【表单】 

资源税税源明细表 

税款所属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申报计算明细 

序号 税目 子目 计量单位 销售数量 

准予扣减的 

外购应税产品

购进数量 

计税 

销售数量 
销售额 

准予扣除的 

运杂费 

准予扣减的 

外购应税产品

购进金额 

计税销售额 



1 2 3 4 5 6=4-5 7 8 9 10=7-8-9 

1                  

2                  

合计                     

减免税计算明细 

序号 

税目 子目 
减免性质代码和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减免税 

销售数量 

减免税 

销售额 
适用税率 减征比例 本期减免税额 

1 2 3 4 5 6 7 8 
9①=5×7×8 

9②=6×7×8 

1                   

2                    

合计                    



【表单说明】 

税款所属期限：纳税人申报资源税所属期的起止时间，应填写具体的年、月、日。 

申报计算明细 

1.申报从量计征税目的资源税纳税人需填写 1-6栏。申报从价计征税目的资源税纳税人需填写 1-4、7-10栏。无发生数额的，应填写 0。不涉及外购应税

产品购进数量扣减的，第 5栏填 0；不涉及运杂费扣除的，第 8栏填写 0；不涉及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扣减的，第 9栏填写 0。 

2．第 1栏“税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后附《资源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目填写。多个税目的，可增加行次。 

3. 第 2栏“子目”：填写同一税目下不同的征税对象或明细项目，如“原矿”“选矿”等。 

4．第 3栏“计量单位”：填写计税销售数量的计量单位，如“吨”“立方米”等。 

5. 第 4栏“销售数量”：填写纳税人当期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包括实际销售和自用两部分。实际销售的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按其增值税发票等票据注明

的数量填写或计算填写；票据上未注明数量的，填写与应税产品销售额对应的销售数量。自用的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据实填写。 

6. 第 5栏“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数量”：填写按规定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数量。扣减限额以第 6栏“计税销售数量”减至 0为限，当

期不足扣减或未扣减的，可结转下期扣减。 

7. 第 7栏“销售额”：填写纳税人当期应税产品的销售额，包括实际销售和自用两部分。实际销售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按其增值税发票等票据注明的金额

填写或计算填写。自用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按规定计算填写。 

8. 第 8栏“准予扣除的运杂费”：填写按规定准予扣除的运杂费用。 

9. 第 9栏“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填写按规定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当期不足扣减或未扣减的，可结转下期扣减。 

10．第 8栏“准予扣减的运杂费”、第 9栏“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扣减限额之和以第 10栏“计税销售额”减至 0 为限。 

减免税计算明细 

1．适用于有减免资源税项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除外）的纳税人填写。如不涉及减免税事项，纳税人不需填写，系统会将“本期减免税额”

默认为 0。 

2．第 1栏“税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后附《资源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目填写。多个税目的，可增加行次。 

3．第 2栏“子目”：同一税目适用的减免性质代码、税率不同的，视为不同的子目，按相应的减免税销售额和销售数量分行填写。 

4. 第 3栏“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 

5．第 4栏 “计量单位”：填写计税销售数量的计量单位，如“吨”“立方米”等。 

6．第 5栏“减免税销售数量”：填写减免资源税项目对应的应税产品销售数量，申报从量计征税目和从价计征税目的纳税人均应填写。 

7．第 6栏“减免税销售额”：填写减免资源税项目对应的应税产品销售收入，由申报从价计征税目的纳税人填写。 

8．第 7栏“适用税率”：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后附《资源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的应税产品具体适用税率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应



税产品具体适用税率。从价计征税目的适用税率为比例税率，如原油资源税率为 6%，即填 6%；从量计征税目的适用税率为定额税率，如某税目每立方米

3元，即填 3。 

9．第 8栏“减征比例”：填写减免税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免税项目的减征比例按 100%填写。 

10．第 9栏“本期减免税额”：填写本期应纳税额中按规定应予减免的部分。申报从量计征税目的纳税人适用的计算公式为：9①=5×7×8。申报从价计

征税目的纳税人适用的计算公式为：9②=6×7×8。 


